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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财政监督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规范学校

国库集中支付的行为，根据《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》、

《中央单位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资金支付管理办法》等有

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国库集中支付是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，以健

全的财政支付信息系统和银行间实时清算系统为依托，支付款项

时，由预算单位提出申请，经规定审核机构（国库集中支付执行

机构或预算单位）审核后，将资金通过单一账户体系支付给收款

人的制度。 

第三条  国库集中支付实行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

两种形式。中央财政拨款使用的支付形式由财政部确定。 

（一）财政直接支付是指预算单位按照部门预算和用款计划

确定的资金用途，提出支付申请，经财政国库执行机构审核后开

出支付令，送代理银行，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中的财政零余额

账户或预算外资金支付专户，直接将财政性资金支付到收款人或

收款单位账户。 

（二）财政授权支付是指预算单位按照部门预算和用款计划

确定资金用途，根据财政部门授权，自行开具支付令送代理银行，

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中的单位零余额账户或特设专户，将财政

性资金支付到收款人或用款单位账户。财政授权支付的支出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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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指除财政直接支付支出以外的全部支出。 

第四条  国库集中支付账户的设立、使用和管理： 

（一）零余额账户是财政部为预算单位开设的、用于反映、

核算预算单位实行国库集中支付资金用款额度的收入和支出的

专用银行账户。 

（二）零余额账户可以办理转账、提取现金等结算业务。零

余额账户应按规定用途使用。不得违反规定向学校二级单位账户

划拨资金。 

（三）零余额账户印鉴与学校基本户使用同一套财务印鉴。 

（四）建立银行对账制度。由专人负责每月及时与教育部、

财政部、银行及学校对账。对账资料统一保管，统一存档，确保

各类账务核对的准确，严格执行银行对账单“双签”制度。 

第五条  用款计划是办理国库集中支付的依据，学校应在教

育部批准的预算范围内，结合校内预算支出计划和财政专项项目

实施进度，按照财政预算科目类、款、项分别编制基本支出用款

计划和项目支出用款计划，并报送教育部。 

第六条  学校收到银行送达的零余额账户到款通知单后，根

据当年教育部预算批复及时下达预算指标，项目资金专款专用。 

第七条  国库集中支付，会计核算的管理要求： 

（一）学校按照《财政部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会计核算暂

行办法》及补充规定，进行会计核算工作。对于涉及零余额账户

的收入和支出，必须按照规定办理。 

（二）学校根据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要求，结合学校内部核

算实际，在不改变原有的基本核算体系和方法的前提下，建立相

应的会计科目和项目编码。会计科目的建立应有利于银行对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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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算和编制报表，项目编码的设定应尽可能满足会计核算和项目

管理的要求。 

（三）学校根据财政部拨入的零余额额度，按照预算支出科

目的类、款、项设定项目部门编码，项目发生支出时，必须按照

预算支出科目进行核算，严禁串用预算科目支出额度。 

（四）学校在办理转账、电汇等银行支付结算业务时，必须

选择正确的预算类型、预算科目代码、支出类型（功能类型与经

济分类的类别）、财政支付指令。办理资金退回业务时，正确填

写《财政授权支付更正（退回）通知书》，确保各类预算支出科

目支付额度的准确性。 

（五）年度终了，学校要按照财政部关于国库集中支付的要

求，对未使用完的预算额度及时注销。待下一年度批复、恢复额

度后再按规定使用财政资金。 

（六）学校使用基本建设经费、改善基本办学条件经费等财

政性资金的直接支付部分，应按照财政部直接支付的相关规定办

理。 

第八条  财务处负责国库集中支付的管理及监督，本办法未

尽事宜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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